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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

检 测 报 告
清源 (监 )字 【⒛25】 第 091906号

检测类别 :

委托单位 :

报告日期 :

委托检测

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

2025垄F09丿目29日

'《

J溆监淞

佥验检测专用葺



检测报告说明    广Ⅱ∵∷∵∷∷i
一、本检测报告无

“
检验检测专用章

”、 ∈D无 效。Ⅱ∷  ∷ ∷

二、未经同意,不得自行涂改、增减和复制本报告,报告未盖骑獾章

无效。

三、经批准的检测报告必须全文复制,复制的检测报告未重新加盖本

公司
“
检验检测专用章

”
无效。

四、对本报告检测数据 (结果)若有异议,应于收到检测报告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,逾期未提出的,视为无异议。

五、样品由委托方提供的,委托方应对样品及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,

本公司仅对来样的检测结果负责。

六、本检测报告和本公司名称不得用于产品标签、广告、商品宣传等。

七、委托方应对自己所提供的数据负责,当 由委托方提供的数据影响

到检测报告有效性时,委托方应当承担全部后果。

八、检测项目中标注“米”号者,为分包项目。

单位名称:重庆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

地  址:重庆市涪陵高新区鹤凤大道

由阝编:们8000        业务电话:Ⅱ3-85680"7

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电话:12315;生态环境举报热线:123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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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委托,我公司技术人员于⒛25年⒆月25日对

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的噪声进行了现场检测。

检测人员:安浚华、张鑫。

1、 企业基本情况

表 1企业基本情况

2、 检测项目及点位

检测点位、项目及频次详见表 2所示。

表 2检测点位及项目一览表

企业名称 Ⅰ庆南涪铝业有限公 i刂

企业所在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龙桥街道龙港人道466号

联系人姓名 彭晓红 联系电话 13658480343

建成投产日期 2010亻 r05丿l

生产设施运行工况

主要产品 检测日期 设计量 实际景
实际负荷
(%)

年生产天数
(d)

日生产小时

数 (h)

铝型材 2025,09.25 152t/d 84t/d 55,3 330 24

类别 采样点位 (数 ) 频次 检测因子

噪声
厂界南、北外 1m处 ,编号为 N1、

N2
昼夜一次 厂界环境噪卢

各注

觊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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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检测方法、使用的主要检测仪器、检出限

检测方法、使用的主要检测仪器、检出限见表 3所示。

表 3检测方法、使用的主要检测仪器、检出限一览表

4、 检测点位示意图

炎别 检测顼 H 检测方法 检测仪器及型号 仪器编号 检出限

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

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

际准 GB123489OO8(5坝 !

量方法 )

lx1速 l× 1丨句仪

NK5500
E096

声级校准器

AWA6022A
E092

噪声统计分析仪

AWA5688
E088

各注 所川仪器均在检定/校准仃效剡闷内仗川。

图 1监测点位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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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例 :

▲为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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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检测结果

噪声检测结果详见表 4所示。

表 4厂界环境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

检测点位编号

检测结果 dB(A)

主要

声源

2025亻 |i09丿 J 25 ||

LAcq,I` Lnlax 丬,/J;冫 {丨 :

∮卡之亻l∴ i
结沦

坝刂」量日寸丨EJl 测量值 报出值 夜 问

厂界南外 1m处 ,Nl 15∶ 28 60,8 61 / 65 达标

设锵

厂界北外 1m处 ,N2 15∶ 41 56.3 56 / 65 达标

厂界南外 1m处 ,Nl 23∶ 15 49.1 49 66,7 55 达标

厂界北外 1m处 ,N2 23∶ 28 50.4 50 65.0 55 达标

评价依据 《∶匚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⋯⒛08)表 11|13炎。

各注

1、 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》HJ⒛ 6-2014中 6.1判定 :
对于只需判断噪声源排放是否达标的情况,若噪声测量值低于相应噪
声源排放标准的限值,可以不进行背景噪声的测量及修正,注明后直
接评价为达标。

2、 夜间偶发噪声的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dB(A)°

(报告结束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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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编制:礻切初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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